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

张燕萍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

侵略战争。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国民政府军队几乎在每次重大战役中都有大

量的兵员损耗,为了满足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 国民政府采用了征募并行的

兵役制度,既尽力招募志愿兵, 也大量征集义务兵。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 国

民政府在国统区大力推行以征额配赋为特征的义务兵役制度, 使义务兵成为

国民政府军队的主要兵员来源。虽然由于当时实行义务役制的基础尚不具

备,制度本身亦不是很完善, 特别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黑暗,导致征兵过程

中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影响了国民政府兵员动员的成效 ,但总的来说, 整个抗

战时期, 国民政府征集到的兵员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基本上满足了作战部队

兵员补充的需求,支持了抗战。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 兵员动员 述评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国民政府为支持抗

战,满足战时兵员补充的需要,在国统区大力推行以征额配赋为特

征的义务兵役制度。虽然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基础尚不具备, 制度

本身亦不完善, 特别是国民政府基层政权的腐败黑暗, 导致征兵过

程中出现了诸多严重弊端, 但总的来说, 整个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

还是征集到了充足的兵员,比较及时地补充了战时兵员损耗,支持

了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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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抗战前义务兵役制的实行

兵役制度是一个国家进行兵员动员的基础。1927 年南京国

民政府成立后, 一直试图实行义务兵役制度。1929 年 2月的 国

籍法!和 1933年 12月的 户籍法!,都是为实行义务兵役制创造条

件的。1933年 6月 17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 兵役法!,确立了征
募混合的兵役制度。对于义务兵役,  兵役法!规定: ∀中华民国的

男子有服兵役的义务。兵役分为两种 # # # 国民兵役和常备兵役。

常备兵役分为现役、正役和续役。平时征集年满 20 岁- 25 岁的

男子, 经检定合格者, 入营服现役,期限为 3年。服现役期满退伍

者应服正役,为期 6年。平时在乡,按规定参加军事训练和演习,

战时动员召集入营。正役期满者服续役,服役期自转役之日起, 至

40岁止。国民兵役是指中华民国凡年满 18- 45岁的男子在不服

常备兵役时都要服国民兵役。平时按规定接受军事训练, 战时由

国民政府命令征集入伍。∃ %

该 兵役法!实际上规定了义务兵役制的基本原则, 即每个中

华民国的适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兵役法!还规定, 国民政
府军政部、内政部主管兵役事务和在乡军人事务, 教育部和训练总

监部主管国民军事教育事项。在全国各省设立师(团)管区, 进行

兵役的准备和实施。各地方政府和自治机构有协助办理兵役的责

任。&  兵役法!公布后, 国民政府军政部及有关机关拟定了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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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的各种规章,制定了兵役实施计划, 但由于各种原因, 并没有

立即付诸实施。

直到 1936年,国民政府才在国民党中央政权控制的区域开始

推行义务兵役制。是年 3月 1日, 国民政府明令公布施行 兵役
法!。5月, 军政部先后公布了 20种兵役动员法规, 并在南京开设

兵役干部训练班,训练兵役干部。7月, 内政部、军政部、训练总监

部颁布了 兵役及龄男子调查规则!,规定有现役及龄调查和国民
兵役及龄调查两种, 现役及龄调查在男子 20 岁时进行, 国民兵役

及龄调查在男子 18岁时进行。因为 兵役法!实行的是征募混合

制,所以现役及龄调查又分为征兵调查和募兵调查两种。通过兵

役及龄调查统计有合格役男约 36万人,预计第一年动员征训 5万

人。9月 8日,国民政府首次颁布了 推行征兵制度昭告国民令!,

号召全国总动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义务兵役制, 5年内在全

国设立 60个师管区,征兵 50万% ,作为中国常备兵的兵源。

征兵的第一年即 1936年,国民政府在苏、浙、豫、鄂、皖、赣等

长江中下游 6省成立了两级兵役机构, 一共设立了 12 个师管区,

每个师管区下辖 4个团管区, 形成师、团二级管区制度。12 个师

管区按照中央配赋的兵额, 依法在上述 6省内征集壮丁,到 1936

年底, 共征集新兵 5万人。5 万新兵在师管区设立的新兵训练营

里接受了 3个月的训练, 然后分派到各部队作为补充兵。& 1936

年征兵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却是中国义务兵役制的开始。

1937年春,国民政府又在苏、豫、鄂、皖、湘、闽 6 省增设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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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师管区, 推行征兵事务。七七事变前, 为统一各省的兵役行政,

国民政府在鄂、湘、赣、皖、浙、苏、豫、陕等省设立了兵役管区司令

部。但是,全面抗战的爆发打断了国民政府原定的五年征兵计划。

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和兵力补充

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军队伤亡惨重。从抗战爆发到南京失陷,

损失官兵 447114 人; 从南京失陷到徐州会战, 损失官兵 597090

人。抗战第一年, 兵员损失多达 1044204 人。% 到 1938年, 中国

的战斗兵力已降到 100万 & ,兵员补充成为最迫切的问题。

为了应付战时的紧急需要,迅速征集大量兵员,国民政府采用

了抽调、招募、征兵并行的方法,以一切非常措施来增加兵源。

(一)抽调、招募、征兵并行

1937年 8月,国防最高会议制定了 总动员计划大纲!及工作
分配表,由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承担兵员动员的重任。军委会第六

部制定了 全国人力动员办法!, 规定: 在各省设立兵役管区司令

部,直属于军政部,掌管全省的人力动员、壮丁及补充兵的征募训

练,地方武力(各种壮丁队)的组织、训练任务。为补充第一线作战

部队, 湘、鄂、赣、皖、陕、豫、苏、浙等 8 省每省成立 10- 20个保安

团,每县成立一个壮丁常备大队( 3- 4个中队,每一中队 150人) ,

一个壮丁训练总队, 一个壮丁队, 将各县所有的壮丁编入壮丁队。

为保持作战实力,作长期抵抗准备,国民政府在内地各要处分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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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10个预备师,第一期先成立 5个, 第二期再成立 5个, 其武器

装备均与国军同。% 据此, 国统区各省都成立了兵役管区司令部,

下辖各师团管区,作为地方兵役机关与各地方政府配合,组织保安

团、壮丁队、补充兵训练处征招兵员,组织训练,补充前线部队。

从抗战开始到 1937年底,国民政府抽调各省已经训练的保安

团队及驻后方各师的老兵分别补充前方部队,共抽调了鄂、赣、湘、

浙、鲁、陕、甘等省保安团队兵员 19338人,还有 72662人正在抽调

中,另又抽调 10750名各部队的老兵。

除了紧急抽调地方保安团队和后方部队的兵员补充前线作战

部队外,国民政府大量召募志愿兵。1939年, 国民政府召开兵役

会议, 进一步确定了征募并行的原则,颁布了 管区募集志愿兵办

法!。各省的兵役机关一面征集义务兵,一面发动召募志愿兵。在

未设兵役管区的地方,准许各部队自行募集志愿兵补充。前方各

个战区也都酌情设立了募兵处, 办理募兵事宜。还规定: ∀特种部

队技术士兵缺额,允许其自行招募,但事先须报军政部核准, 通饬

地方机关协办。∃ &

可见, 抗战前期, 国民政府的兵员动员实际上是抽调、募兵和

征兵并行, 兵役管区和战区并行。这可从 战时兵员补充系统图!

看出来。

根据下面的 战时兵员补充系统图!,作战部队的兵员由野战

补充团(营)或抽调各部队老兵及保安团队分别补充或由补充兵训

练处直接补充; 野战补充团(营)兵员由后方补充团(营)或征募志

愿兵补充;后方补充团(营)及补充兵训练处兵员由各县市义勇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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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队及征兵检查合格的适龄壮丁或募集志愿兵补充;义勇壮丁常

备队由壮丁训练队或壮丁征调之。这样,就基本形成了一个有机

又有效的征募补充运行系统。

战时兵员补充系统图 %

为迅速补充一线作战部队,国民政府还缩短了征兵程序,增加

了征兵年次,允许各师管区和后方已抽兵的各个师, 征集新兵, 编

练成后方补充团(营)。而前方作战的各军、师,也分别成立了野战

补充团(营) ,以为直接补充之用。至于各省被抽的保安团队的缺

额及各省扩充保安团的兵额, 则由各省保安处募补。其他如特种

部队的补充,则在各军事专门学校成立补充团(营) ,训练补充。国

民政府计划组建 35个野战补充团, 37个野战补充营, 50个后方补

充团, 87个后方补充营, 6个补充兵训练处, 以保证兵员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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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及时的补充。%

从 1937年 8月至 12月南京沦陷, 国民政府从兵源较多的湘、

鲁、豫、陕、川、甘等省,每月募集的兵员就有几万名。抗战初期, 不

少知识青年和海外华侨满怀爱国热忱而自愿投身军旅。另外, 由

于战事而造成的难民、散兵和失业青年及半武装的地方自卫团队,

也都成为募兵的兵源。

1939年 管区募集志愿兵办法!公布后, 经过两个月的募集,

核准点验的志愿兵就达 10万人,但是由于在志愿兵的募集中出现

了不少弊端, 1940年国民政府兵役会议决定, 从该年 4 月起停止

招募志愿兵。从 1939 年起到 1940年 9 月,  管区募集志愿兵办
法!废止,一年半的时间内, 国民政府共召募志愿兵团 79 个营, 23

个连, 10个补充兵团, 人数约 20万。&

从1941年开始,国民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得到了广大爱国

知识青年的积极响应。1943年 1月,国民政府废止了 兵役法!中关

于在读学生缓役的规定, ∀要求各级学校兵役适龄学生一律依法抽

签,按序征召∃。∋ 到1944年,从军的知识青年达到了12万人。
1944年春,豫湘桂战役后, 湖南、河南两个产兵区域沦陷, 管

区缩小,兵源枯竭,国民政府不得不在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师管区发

动组织志愿兵团,共组成 14个志愿兵团,新兵约 25000余人。(

总之,国民政府采用抽调和招募志愿兵的办法,征集到了一些

兵员, 但与战时兵员补充的巨大需求相比, 数量毕竟有限。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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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战时间的延长和战争的日益激烈,兵员伤亡非常严重,当兵

成为很危险的事,战时的经济困难又使得士兵的待遇很低。在这

种情况下,志愿兵役制的兵源就成了问题。

(二)以征额配赋制为特征的义务兵役制的实施

要满足抗战对兵员补充的巨大需求, 必须实行义务兵役制。

但是, 1933年 兵役法!是在和平时期制定的, 难以适应战时兵员

动员的需要;而且其规定过于宽松,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再加上

长期以来, 中国缺乏完善的户籍制度, 难以按公平的方法实施征

兵。于是,国民政府遂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征集壮丁作为兵员,

这就是征额配赋制度。所谓征额配赋,就是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按

照 兵役法!的规定订定各年度的 征补兵员实施办法!,确定每年
的征补兵额总数,然后再按照各省的人口数、现役及龄壮丁人数和

交通状况等确定各省当年应征的兵额。各省按照应征兵额分三到

四次征兵,完成规定的征兵任务。国民政府可根据兵源补充的需

要,将各省配赋的兵额酌情予以增减,但是以不超过年征额为限。

1941年, 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了 民国三十年度征补兵员办

法!,规定 1941年征补兵额总数为 200 万名, 这是依据 1940 年实

征兵额数 190万确定的。然后再按照各省的人口数、现役及龄壮

丁人数和交通状况确定了配赋给各省的兵额, 各省每三个月征集

一次,一年四次,完成征兵任务。

1942年的征兵额也概定为 200 万名, 各省军、师(团)管区所

属各县的配征额仍照 1941年办理, 未另下配赋令。各军、师(团)

管区就管区人数中值百抽二合格壮丁。其中甲级壮丁 2/ 3, 乙级

壮丁 1/ 3。各军(独立师)应于征补交接前一个月将需要的兵员数

目电请军政部核拨, 同时分电配属管区预为准备。各师(团)管区

定期召集各县(市)兵役机关和兵役干部布置征训工作。各县(市)

政府再根据壮丁的比例, 将兵额适当配赋于各区、乡(镇)、保,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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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保民大会, 宣布配赋额,如数征集。

1942年底,为纠正征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进一步改进征兵

工作, 国民政府又公布了 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作为 1943 年

征补兵员的依据,对征兵调查、检查、抽签、征集、新兵交接、宣传和

优待出征军人家属等都做出了详细规定。1943、1944年的前期征

兵都是按照 战时征补兵员实施办法!执行的。到 1944年后期, 为

发动全面反攻, 各战区都必须在短期内补充大量兵员, 于是, 国民

政府决定在全国紧急征兵。1945年初, 国民政府颁布了征兵要照

和 紧急征兵奖惩办法!,规定各师管区于 1945年 3月底前, 一次

征齐年配额的 85%,以应急需。

抗战时期, 国统区各省、各管区按照国民政府的配赋令, 按期

征集壮丁, 虽然不能做到合理合法、按期足额征集,但征集的壮丁

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川、湘、豫三省, 排在出兵额的前三

位。其中四川居首, 被征壮丁近 260万人,超过抗战时期征兵总数

的 1/ 6; 其次是湖南、河南,征集壮丁数都超过了 150万;江西和广

东征集壮丁数也达到 90多万, 以上 5省共征壮丁 700 多万, 占抗

战时期国民政府征集壮丁数的一半。% 具体情况可参见 抗战以

来全国各年配赋总兵额和实征征兵额一览表!、 抗战期间各省历
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

抗战以来全国各年配赋总兵额和实征征兵额一览表

年份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配赋总兵额100831016589152344569207304320497821949834176553717220961500000

实征征兵额1008310165891519755011908839166783017111321666918151235281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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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各省历年实征壮丁人数统计表 %

总计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共计 14050521 928310 1648913197550119013391667830171113216669181611342 939236

四川 2578810 103837 174145 296341 266373 344610 366625 352681 391112 283086

西康 30938 4713 5437 5817 3282 4621 4606 2462

云南 374693 96317 25582 731 35509 59017 58180 63231 36126

贵州 580416 47149 35142 64741 78643 71603 69603 83848 73416 56271

广西 808046 106691 228665 34710 104744 64961 76849 76326 90379 24721

广东 925873 35247 80470 131693 126196 100127 122720 104349 188742 36329

福建 425225 29427 33499 60064 58249 55716 51041 48510 28545 50174

浙江 550493 32791 30448 94636 108479 66492 48608 59362 62279 47398

安徽 563673 44271 22832 54329 68715 69479 95053 78433 74111 56450

江西 947722 43230 154642 178210 120634 98069 107822 92712 92902 59501

湖南 1570172 190505 220745 223296 216780 169623 208836 184421 101756 54210

湖北 691195 75805 95043 98279 64280 67075 88307 86942 72796 42668

河南 1898356 126964 324173 264370 384250 243279 214589 205815 109934 24982

陕西 888363 37197 68679 126341 127430 80350 99707 117872 144819 85968

甘肃 383857 23774 40982 54627 54355 50230 55769 42516 32714 28890

山西 216603 33500 23103 60000 60000 40000

山东 32922 13000 161943 728

江苏 38859 18422 20437

绥远 5253 53 5200

宁夏 23609 4000 4000 4609 3000 4000 4000

青海 18009 2500 474 905 2130 6000 6000

其他 497434 263569 116043 106916 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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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照管区配属原则补充兵员

兵员征集后,为及时有效地补充给各作战部队,国民政府实行

了管区配属制度, 即将每一驻防部队配属给一个征补训区(师管

区) ,各师管区征集的壮丁首先补充配属部队的缺额,如配属部队

没有缺额时,再调剂给其他部队。

1936年 兵役法!实施之初, 各地实行的是师、团二级管区制

度。1938年,各省的兵役管区司令部和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合并

为军管区司令部,综理各省兵役事宜。由此,师、团二级管区制演

变为军、师、团三级制。当时兵役管区基本上是一个省设一个军管

区,下属数量不等的师管区。一个师管区内大约有 80 万人口, 配

属给一个军。抗战初期, 管区配属的划分基本上是按管区所处的

区域,就近划分给驻防作战部队。

随着战争的推进,各部队调动频繁,造成了管区和配属部队之

间距离过于遥远,管区征的兵有时要长途跋涉步行几个月才能到

达配属军,不能及时满足部队兵员补充的需要,各作战部队纷纷请

求调整配属管区。1940 年春, 经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 以军为单

位,将配属管区重新划分。其基本原则是: 甲、晋绥部队及甘宁军

由各该省补充; 乙、滇军由滇军区补充; 丙、粤桂军由粤桂两军区补

充;丁、川军由川军区补充;戊、战区各部队由附近军区补充;已、按

管区人口适宜配属, 平均每八十万人口的地方, 作为一个师之管

区,配属给一个军;庚、各军派遣干部,协助管区组织训练国民兵。

1941年, 国民政府简化了兵役机构, 将原来的团管区一律撤

销,全国合并成 15个军管区和 109个师管区,于是,军、师、团三级

管区制又改为军、师二级管区制, 征兵和补训的区域也随之调整。

为此,军政部颁布了 新征补训管区业务实施应注意事项!, 明确将
原配属于团管区的军队改属于各师管区,按照每一师管区配属一

个军的原则,由各师管区对配属军的缺额优先补充。各师管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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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除专任者外, 由各配属军的副军长兼任,负责征兵、督导和训练、

补充事宜 % ; 各部队配定征补训区域,如有缺额, 自行征补。& 国民

政府自称这样做是为了改善役政,使每个军在一固定的管区内确

立兵役之基础, 奠定军队与管区及地方民众间切实融为一体的完

整体系。∋ 但是, 这样中央兵役机构不再直接控制役政,只负责每

年两次或数次指定配额, 而驻防部队对役政的影响力随之增大。

1943年, 国民政府又颁布 陆军各部队改进大纲!, 规定各军充实
两个师,担任前方作战任务,余下的一个师后调到师管区, 担任征

补训工作。国民政府大量裁撤后方补充兵训练处和后方补充团

营,其所肩负的新兵训练任务则由后调师接替。

1943年后,大后方又有一些地区沦陷, 沦陷区的师管区被迫

撤销,无法继续实行一个师管区配属一个军, 有的一个师管区要配

属两个军。特别是 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豫湘两个产兵大省的师

管区大半沦陷, 原征补训区域的划配更难以执行。国民政府遂颁

布了 三十三年度下半年兵员补充暂行办法!,将管区重新划分, 所

有缺额的补充, 规定由各战区在划定管区内统筹配拨, 以应一时之

急。

1944年 11月,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兵役会议,其最主要议题就

是役政改革。11 月 15日, 兵役署撤消, 兵役部于次日正式成立,

负责统筹全国役政。为改善役政, 国民政府修改了兵役法及有关

条令条例, 将壮丁的征集改为一年一次, 同时改善新兵的待遇, 以

提高役政的效率,减少民众的恐惧心理。( 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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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拨出巨款作为安抚壮丁家属及优待军属之用, 总数达

到 1亿美元,约相当于 1945年该省财政预算的 3/ 5。虽然役政的

改革并不彻底, 但是仍取得了一些成效。1945年的前 8个月, 国

民政府在 16个省共征集壮丁 813062人,其中 574127人经训练后

补充给了各作战部队。

抗战期间各战区历年实补兵员数量统计表%

总计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共计 12138194 305874 1713780 1777898 2014546 153728 1591383 1518086 1275362 574127

一战区 874495 25500 181441 84509 93912 42773 58344 158106 151095 78815

二战区 670368 37393 185879 70616 74743 104105 52163 72848 48145 24476

三战区 1533866 242981 352079 164572 214752 160691 127994 125634 68145 77018

四战区 640148 1000 169528 219808 70436 54487 21938 95789 7162

五战区 1495455 521003 237961 272197 168702 145002 91835 50515 8240

六战区 989888 13909 231232 129454 201877 195173 163555 54688

七战区 370127 112803 103667 48976 65344 23261 16077

八战区 453780 1000 11682 53239 120298 138144 60154 44433 25830

九战区 1579571 342751 417589 283861 170435 190887 97889 42287 33872

十战区 93920 22810 2278 21872 46960

十一

战区
51005 2198 1715 3009 31910 12173

十二

战区
56778 12757 41337 2428 256

绥靖

部队
457256 2000 33894 66954 44554 132434 152824 15096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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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编

部队
799174 126627 344178 214824 18904 71522 23119

本会

直辖
235316 34500 130486 82453 40340 47537

远征军 201244 25527 106801 61916 7000

驻印军 102317 18632 20756 60093 2832

陆军

总部
239401 239401

其他

部队
1194089 204452 173229 198619 179142 169965 146991 121691

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评价

(一)国民政府通过兵员动员征集到大量兵员,补充给作战部

队,坚持了抗战

抗战期间, 国民政府通过抽调、召募和征兵征集到 1400 万壮

丁,补充给作战部队 1200多万,征补兵员数量巨大,相当于抗战前

国民政府军队兵员总数的 6- 7倍,而且至战争结束时作战部队的

人数亦扩大到了 300万。

从战争开始到 1937年底南京失守,再到 1938年徐州会战, 国

民政府各作战部队的兵员补充均是抽调各省保安团队和后方未经

调动的师拨补的。1938 年 10 月武汉会战中损耗的兵员, 是抽调

各省的保安团队和川豫两省的新兵补充的。1939 年 4 月的南昌

会战, 5月初的鄂北会战,参战的第三、五两战区损失的兵员, 先后

抽调的是川、湘、鄂、赣等省各师管区、补充训练处所属的补充团

(营)的新兵。1939年 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前, 就指定抽调湘、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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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闽等省新兵补充第九战区。1940年 5月的枣宜会战, 1941 年

1月的豫南会战,第三、五战区的缺额由鄂、皖、豫等省的补充团补

充,因为兵员伤亡过大, 又以川省的志愿兵和鄂北、豫南的新兵予

以补充。1941年 3月的上高会战及 12 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 所

有伤亡部队的缺额, 除由各军的征补训区征兵补充外, 并由川、豫、

陕三省调拨后方补充团、暂编营、壮丁大队补充。1942年 5- 8 月

的浙赣会战,所有伤亡缺额由各军征补训区域及湘、赣、浙、闽等省

补充团补充。1943年 11- 12月间的常德会战, 1944年秋季中原、

长衡会战,伤亡缺额事先都有准备,限令各管区于战前将参战部队

的主要兵员补充完毕,或者将补充团开到前方待补。1945年初的

黔桂会战、5月的湘西会战, 均由各师区抽调补充团拨补。%

1943年,为打通国际交通线,中国军队开进缅甸、安南作战,

称之为远征军。补充远征军的新兵分泸昆和独昆两路, 用车运送

或步行开往滇缅。1944 年, 与美国合作, 改为空运补充。截止

1944年 11月远征军番号取消时止,共补充新兵 20万人。

1944年, 为进一步争取国际支持, 中国在印度设立了驻印军

总部, 辖新一军和新六军两个军, 全部配备美式装备,对兵员素质

要求较高。驻印军大多是从军的知识青年, 依靠空运补充。到

1945年 5月驻印部队调回国内时,空运补充新兵已达 84444人。

由上述可见,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通过兵员动员, 不仅补充了

中国正面战场各战役损失的兵员,而且补充了赴印缅部队的兵员

损耗,使之坚持抗战直到胜利。

显然,国民政府战时兵员动员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二)国民政府征集到的兵员质量较差,损耗比较严重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征集的 1400 万兵员主要是义务兵, 其质

143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员动员述评

% 役政月刊社: 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 ,第 51- 52页。



量普遍比较差, 主要体现在体力、智力及军事技能等方面。在体力

方面,由于当时国民身体素质普遍较差,国民政府征兵条例不得不

一再降低义务兵的体检标准。在身高方面, 从 165 厘米降到 155

厘米,有时身高实在达不到要求,就再降低标准,只要身体健康, 身

高不达标也可以征集。1939年, 各师管区给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

称,应征壮丁身体检查不合格者,约占 3/ 5。%

新兵入营后,伙食差, 营养不良。当时∀补充兵主食每人每天

只有 20两米,实不够饱, 副食每日约 1 角几分,际此物价高涨, 购

买蔬菜尚属不够, 遑论油盐之调和∃。& 即使这么少的伙食, 由于

后勤补给工作不良, 后方军粮往往不能按期送达前线, 部队常常处

于缺粮状态。一些基层长官屡屡欠发、克扣士兵的粮饷,以致士兵

饥饿不饱, 消瘦如柴。∋ 1944年,魏德迈发现国民政府军队士兵无

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

 兵役法!规定:公务员、学生、技术员工、重要金属矿的矿工、

运输工人等都可以免、缓役。由此,除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外, 国民

政府征集的新兵大多是农民, 有的甚至是临时顶替的乞丐和无赖,

多目不识丁,不仅不会使用机械化武器装备, 有的连基本的枪和炮

也不能熟练使用。军委会 1942年 10月 21日第 12949号电文称:

∀查征兵开始六载于兹, 所征壮丁多系目不识丁之文盲,其知识分

子之学生多未予以征集, 因之,士兵素质低,影响抗战甚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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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征集后,缺乏系统的军事训练, ∀是丁而不是兵,千人不可

作百人之用,是人力的浪费∃。有的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道如

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或目测距离, 大多数士兵射击就是胡乱放

枪。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反省国民政府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时, 在

日记中写道: ∀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 固无法使之有利, 但如

果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 风气太坏所致。∃ %

国民政府征集到的兵员损耗也较大, 虽征集兵员总数达 1400

万,但实际补充到各部队的只有 1200多万,其余近 200万或死伤,

或逃亡。地方兵役机构不是通过宣传抗日爱国来鼓动民众踊跃参

军,而是以完成征兵任务交差了事,故每每抽到壮丁,常常恐其逃

亡,拿绳子捆在一起,走在路上就像捕到乞丐一般。新征壮丁自然

不堪忍受, 入营后稍一疏忽,即空无一人。湖南常德、沅陵地区一

次征集的新兵逃亡的就达 400- 500人。因交通不便, 被征来的新

兵往往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国民政府在 兵员拨
补改进办法!中就说: ∀送兵常因途程过远,秋天出发,冬天始到, 或

春天出发、夏天始到。∃在这长途步行中, ∀常因被装携带不够,途中

没有休息场所, 以致风餐露宿,寒冻生病,壮丁生病后, 还被压迫前

行,或遗弃道旁或枪毙活埋∃。& 据史迪威报告, 征到的新兵能到
达目的地的只有 56%, 其余的都损耗了。∋ 自抗战始至 1944 年

底,全国损耗(包括潜逃、病故、开除)的新兵达 1827799人。

(三)国民政府兵员动员体制不完善,兵员动员过程中存在不

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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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 F F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 1949! , P. 137。

∀兵役署会报记录 ( 1939 # 19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775,案卷号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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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兵役制度不完善, 基层政权及兵役机构

不健全,使兵员动员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

抗战时期兵役制度属于征募混合制,由于募兵不足,需要大量

征集义务兵,因此,义务兵的征集成为战时兵力补充的主要方式,

但是,征集义务兵的基础并不完备。中国自近代以来, 由于政治不

统一,完整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虽

曾试图进行役龄人口的调查登记, 但在动乱的战争年代,要获得准

确的役龄人口资料, 是非常困难的。在没有准确的户籍资料和完

善的户籍制度作前提的情况下,国民政府无法按照正常的公平的

方式征集义务兵,只好采用征额配赋的方法, 实际上就是将征兵的

任务摊派给各省、市、县、区、乡(镇) , 征兵工作主要依靠基层组织

特别是县以下各级行政人员推行,义务兵役制的性质已经发生某

种程度的改变。

义务兵役制本身是以兵役义务的平等性和广泛性为基本前提

的。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兵役法!对义务兵役规定的免、缓征范

围过宽,致使公教人员、知识分子以及与国防军需有关的工矿业工

人等都不服或缓服兵役, 这样就使义务兵的兵源过度集中于农村,

兵役负担主要由广大乡间贫苦农民承担,造成负担兵役义务严重

的不公平,不仅破坏了义务兵役普遍和平等的性质,还严重影响了

兵员的质量。

国民政府基层组织极不健全, 使义务兵征集过程中出现了不

少弊端。尤其是区、乡(镇)、保、甲长假公济私,贪污腐败, 办理役

政成为他们从中渔利的良机。正如军政部在给各军管区的通告中

所说:征兵就成为∀各管区向县府索兵, 县府则责之各区乡长,各区

乡长则上下其手,藉兹渔利。富者输金可免, 或贿买乞丐无赖代

役,故所征皆愚鲁懦弱之辈,征时既未抽签, 惟派遣持枪兵登门拘

捕,乡民愤恨,无可如何。区乡长以能如数缴县府为责, 县府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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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数送之管区为了事,管区以能点交部队为其任务完成,至其所征

之兵, 素质如何, 能否堪任战斗, 能否英勇作战, 均非彼等所置

念∃。%

国民政府 兵役法!对服兵役者的权利和义务没有对等的规
定,使服兵役者在履行兵役义务的同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广大乡间贫苦农民被征入伍后, 不仅没有受到优待, 相反待遇极

差,衣食不周,缺乏医护, 甚至还受到虐待,致使国统区相当一部分

民众视当兵为畏途。 兵役法!对义务兵的服役年限虽有规定, 但

抗战八年, 士兵不是超期服役就是受伤阵亡, 只见入伍不见退伍,

对义务兵的征集自然会产生消极影响。

广大乡间贫苦农民被征入伍后,家庭生计受到严重影响,而国

民政府并未给予妥善的安置和补偿。国民政府虽出台了一系列优

待军属的法令和条例, 也制定了优待军属的办法, 但或因财政困

难,或因地方官员的贪污,无法落到实处,严重挫伤了广大民众参

军入伍抗日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了国民政府兵员动员的成效。

国民政府对兵役结构的设计也不合理, 造成了战时兵员补充

困难。战时国民政府兵役制度把兵役仅分为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

两种, 中间没有补充兵役作为调节,运用起来就欠灵活, 于战时兵

员动员相当不利。国民兵作为候补兵员,对兵员补充的意义重大,

但因经费和人才等原因, 战时各省的国民兵团多几经裁撤, 其组织

和训练也很成问题, 从而给常备兵的补充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作者张燕萍,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政工系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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